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特區政府保安局一直積極營救被誘

騙及禁錮在東南亞詐騙園區的港

人，現時仍有3宗求助個案未能返

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在其社

交平台Facebook專頁表示，營救

行動一直持續，昨日與到訪的泰國

旅遊警察局長會面，除感謝對方在

多次救人行動的全力協助，以及保

障遊泰港人安全外，雙方亦進一步

作情報交流，期望盡快救出仍然被

困港人，以及打擊此類跨境詐騙集

團，防止再有受害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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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一直高度重視有港人疑被「賣
豬仔」誘騙到東南亞國家，並遭禁

錮從事非法工作的個案，2022年8月成立
專責小組協調執法部門跟進。自2024年
第二季開始，特區政府發現有關情況死
灰復燃，共接獲28名港人被困東南亞的

求助個案，遂展開連串營救行動。保安
局副局長卓孝業今年1月12日率領由保
安局、警務處和入境事務處人員組成的
專責小組前往泰國曼谷，與泰國當局會
面及相關部門建立直接聯繫，加強日後
溝通和情報交換，更有效跟進求助個
案。此前已有16名港人獲救返港，當時
尚有7男5女仍被困當地。

月初在緬甸救出3男3女
保安局專責小組人員，以及國家公安部

和在泰緬邊境執勤的一線人員；外交部，
特別是中國駐泰王國大使館及中國駐清邁
總領事館；泰國司法部、國防部、警方和
軍方；緬甸有關當局、香港特區政府駐曼
谷經濟貿易辦事處等多方努力，其後再陸
續有被困港人獲救回港。
在本月初的營救行動中，特區政府保安

局局長鄧炳強親赴泰國參與統籌，在緬甸
詐騙園區成功救出3男3女港人，並於本
月7日及8日返港。
據悉，他們被禁錮在詐騙園區5個月至

7個月不等，均因誤信網上一些搵快錢廣
告，被人以協助帶貨或帶錢為由誘到泰
國，再送到緬甸詐騙園區。
警方提醒市民，詐騙集團不斷進化騙

人「劇本」，利用年輕人想往外闖蕩的
心態，以旅遊及請人代購等藉口誘騙年
輕人到東南亞地區實施禁錮，甚至威迫
從事詐騙等非法罪行，將「魔爪」伸向
更多無辜的人。
此外，警方為加強宣傳並教育公眾，機

場警區聯同入境處由今年1月中開始，在
香港國際機場離港層向出發往柬埔寨、泰
國等東南亞國家的旅客派防騙傳單，以提
醒市民提高警惕，避免誤墮騙局。

香港文匯報訊 近期各地航空公司發生多宗懷
疑與俗稱「尿袋」的鋰電池外置充電器有關的
火警和意外，香港民航處繼上月發出通告提醒
航空業界須嚴格執行對乘客攜帶上機物品的相
關規定後，21日與本地航空公司的代表會面，

並於昨日發出新通告，宣布由下月7日起，乘
客不得在航班上使用外置充電器為其他便攜式
電子裝置充電，或為外置充電器充電；以及不
得把外置充電器放置於行李架上。
民航處指，非常關注近期多宗疑與飛機乘客攜帶

和使用鋰電池外置充電器有關的安全事故，建議市
民如有疑問，在乘搭航班前可向相關航空公司確定
有關最新規定。民航處會繼續與相關單位保持緊密
聯繫，積極跟進上述新規定的實施情況。
20 日，香港航空一班由杭州飛往香港的

HX115航班，疑因放置行李架內的外置充電器
起火，須改道並降落於福州長樂國際機場，其
間乘客及空姐不斷向行李艙倒水及果汁滅火。
香港航空已向民航處報告該事故，並會提交詳
細調查報告。

4月7日起搭飛機禁用「尿袋」不可放行李架

港續設法營救被困詐騙園市民
鄧炳強昨晤泰旅遊警察局長 交流情報防再有受害者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荃灣港安醫院
的通報，該院一名醫生前晚在急診服
務的一間治療室為一名病人完成程序
後，在旁協助的一名醫護人員嘗試將
檢查燈調向時，檢查燈突然墜落，擊
中在場兩名醫護人員，兩人經檢查後
沒有大礙，無須留院治療。事發時，
在治療室內的病人並沒有受傷。
衞生署昨日表示正積極跟進，並
已發出特別警示，通知各持份如
有使用同一型號（即 Polaris(r) 50）
的檢查燈，應盡快聯絡供應商跟
進。事發後，港安醫院已於同日晚
上停用涉事的治療室，同時要求供
應商即時派員檢查院內所有同型號
的檢查燈，確保安全穩妥。
為審慎起見，院方亦要求供應商

檢查院內由同一供應商（Draeger
Hong Kong Limited）提供的不同型
號的所有檢查燈。
衞生署已要求該院提交調查報告。
另一方面，衞生署已聯絡該器械的本
地供應商，了解事件的詳情。初步資
料顯示，有關的醫療器械屬醫療器械
行政管理制度的第 I級一般醫療器
械。衞生署會通知持份今次事件，
包括醫院管理局、所有私家醫院、持
牌私營醫療機構及相關醫療專業團
體，通知他們如有使用涉事器械，盡
快聯絡本地供應商 Draeger Hong
Kong Limited跟進。衞生署亦會在醫
療器械科網站，上載特別警示。昨日
書面要求Draeger Hong Kong Limited
主動通知受影響的客戶及作出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63歲女途人，2023年2月
22日路經旺角長旺道長發大廈時，遭樓上拆卸工程跌落街的工
程鐵支插中頭部身亡。涉事一名前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其獲
授權簽署人、承辦商、其分判承辦商及建築工人，事後被屋宇
署揭發違反《建築物條例》及控告相關罪名。事隔兩年至今年
3月5日，他們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定罪，合共判處罰款13.7
萬元。至於涉案的61歲建築工人莊則煌，他另面對一項容許
物體自建築物掉下罪，控方早前曾指或考慮改控誤殺罪。
屋宇署指，有關拆卸工程屬小型工程項目的建築工程，按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簡化規定，須由訂明註冊承建商進
行。惟在事故發生後，涉案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承認並無實際
參與有關工程，包括並不知悉工程細節，亦無製備任何訂明圖
則及詳圖，以及沒有就有關工程提供任何地盤監督及任何施工
方法陳述，違反《建築物條例》第40（2A）（c）條；另根據
《建築物條例》第40（5）條，其獲授權簽署人亦被當作干犯
該罪行。屋宇署遂於去年2月根據《建築物條例》對他們提出
檢控，他們於3月5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定罪，分別判處罰
款3萬元，即合共6萬元。
至於實際負責有關拆卸工程的承辦商，調查發現其並未名列

於建築事務監督備存的任何註冊承建商名冊，即明知而沒有按

《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規定委任訂明註冊承建商進行有
關小型工程。該承辦商亦沒有妥善規劃工程，沒有擬備適當的
施工方法陳述，也未有提供足夠預防措施，該平台搭建物的拆
卸工程是以不安全或危險的方式進行，因而導致死亡事件，違
反《建築物條例》第40（2B）（a）條。
該承辦商因其直接參與有關清拆工程並准許上述註冊小型工

程承建商及建築工人，被屋宇署於去年2月提出檢控，該承辦
商於3月5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定罪，判罰共3.2萬元。
另外，調查發現負責有關棚架工程的分判承辦商，其未按

《建築物拆卸作業守則》規定，於工作平台提供足夠預防設
置，導致死亡事件，違反《建築物條例》第40（2B）（a）
條。屋宇署遂於去年2月根據《建築物條例》對該分判承辦商
提出檢控，該分判承辦商亦於3月5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定
罪及判處罰款1.5萬元。
此外，進行有關拆卸工程的建築工人，經調查發現並非訂明

註冊承建商，也沒有在任何該等承建商監督下進行有關小型工
程，且以不安全或危險的方式進行拆卸工程，因而導致死亡事
件，屋宇署去年2月根據《建築物條例》對該建築工人提出檢
控，他於本月5日同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定罪，判處罰款共3
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宗教科已婚男老師涉兩年
前與同校15歲女學生發展師生戀，更兩度放學後到商場殘廁
性交和隔衣摩擦下體，其後女生被父親檢查手機揭發報警。男
老師昨日在區域法院承認與16歲以下女童非法性交及非禮兩
罪，法官彭中屏判刑指，被告已有家室及與女生年齡相差24
年，不相信被告真心與女生發展情侶關係，批評被告利用師生
關係犯案違反誠信，惟考慮被告有悔意及已辭職遠離女生，而
女生事後亦沒有顯示嚴重的心理創傷等，最終判囚22個月。
男被告L.W.S.（現年41歲、前教師），控罪指他於2023年6

月某日，在蘇屋邨商場無障礙廁所與15歲女童X非法性交；
同年7月某日在相同地點再非禮X。
案情透露，被告是一間中學的宗教科老師，X於2022年入讀

該校中一；同年底，X認識被告並發展為情侶。案發於兩人交
往期間，2023年6月某日X放學後，兩人在蘇屋邨附近商場的
殘廁使用安全套性交約5至10分鐘；X於錄影會面時表示，性
交時感覺「冇咩特別」，純粹為「配合對方」，她只與被告發
生過一次性交。同年7月某日放學後，兩人再到殘廁，被告抱
住X用下體摩擦其私處外側5至10分鐘。同年底兩人分手，被
告以個人理由辭任涉案學校教師。
直至2024年1月，X的父親知道X在家中吸煙，擔心她受

到不良影響而查看其手機通訊紀錄，發現被告曾透過Insta-
gram向X傳送自拍照，以及兩人有關性行為的對話等。
數日後，父親到校，根據X手機的自拍照向校方確認被告
的身份及報警。

荃灣港安醫院檢查燈墜落擊中兩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鑑於內地對貴價食材包括魚
翅、魚肚，以及電子產品、雪茄等需求甚殷，不法分子為逃避
申請許可證和繳交稅款，不惜鋌而走險利用經改裝的漁船走私
大量相關貨物往內地。香港海關22日在一艘漁船暗格的32箱
貨物內，合共檢獲400公斤疑受管制乾魚翅、逾40萬件電子產
品及1,200支雪茄等，市值約2,500萬元。行動中，4人包括船
長被捕及被控一項企圖輸出未列倉單貨物罪，今日押解西九龍

裁判法院提堂。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特別調查第二組高級調查主任康恩

昨日表示，海關人員22日在屯門一帶進行反走私巡邏，發現
有人將數十箱貨物搬到一艘停泊在岸邊的漁船上，形跡可
疑。由於涉案漁船有機會從西邊的水域離開香港，海關有組
織罪案調查科遂聯同港口及海域科展開聯合行動，部署截停
相關船隻。
海關港口及海域科海域行動組高級督察黃芷欣指，當漁船駛

近香港西北面水界準備離港往內地水域時，立即展開追截，並
於當晚在大澳附近水域截停涉案漁船搜查。
其間，海關人員在其中一個船艙內發現大量雜物遮掩通往下

層通道，於是沿通道往船艙下層搜查，最終在一個被木板圍封
的暗格內搜獲一批未列倉單貨物，包括乾魚翅、乾海馬、魚
肚，以大量電子零件、雪茄等。隨後拘捕船上4人（31歲至53
歲）包括船長、輪機長和兩名船員。
經調查，海關相信有不法分子窺準內地對貴價食材需求殷

切，若正常出口受管制乾魚翅及乾海馬到內地，需領取相關許
可證，另亦為逃避稅項，遂僱用被捕人士利用漁船將走私貨物
偷運到內地，該批貨物若順利走私到內地，可逃避約300萬元
稅款。由於涉案貨物藏於船體結構的暗格或分間位置，海關有
理由相信涉案漁船曾被改裝以製造空間收藏走私物品，稍後將
安排合資格驗船師檢驗該漁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馬
路如虎口，行人行走道路時應注意安
全。今年首兩個半月，警方共錄得21
宗奪命交通意外，奪去23條寶貴生
命，按年飆升四成。警方交通總部與
五大總區交通部人員，昨日起於全港
各區不定時、不定點進行大型嚴厲執
法行動，並會配合便裝及高點攝錄，
打擊不認真駕駛、超速駕駛、不遵守
交通燈過馬路、沒有使用行人過路處
設施等違規事項，務求提高市民的守
法和道路安全意識。
昨日已有網民將警方的執法行動上
載到社交媒體，見有便衣警員在西灣
河截停亂過馬路的市民，一名黑衣男
子疑被捉到正，被要求出示身份證即
場登記資料，面臨亂過馬路罰款
2,000元處罰。
警方重申，執法行動絕不是為「追
票」，而是希望市民體會到「謹慎守

法，你我有責」的重要。今年首季已
有7名行人在交通意外中死亡，其中
6人是65歲以上長，最常見原因是
不遵守交通燈橫過馬路、攝車罅或在
大型車輛盲點走出馬路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藝人周永恆疑再
惹官非。昨日網上流傳兩
段影片，顯示周永恆被多
名警員及便衣人員合力制
服在地上及鎖上手銬，地
上 則 見 有 一 部 「 風 火
輪」。上載影片帖文
指，前歌手周永恆天在水
圍行人路踩「風火輪」，
目擊說：「（他）極力
反抗、猛話差佬打人、一
路俾人影住佢都係咁樣嗌救命……」
據了解，周永恆涉嫌沒有第三風險
保險而使用車輛罪名被捕。
現年40歲的周永恆，2018年與內
地女友結婚及育有一子，但2023年
夫婦發生爭執，妻子報警稱遭恐

嚇；周永恆被捕後，在警署拒絕採
指模及向警員吐口水，被控抗拒警
務人員及襲擊警務人員等罪，被判
監兩星期及罰款 2,000 元。直至近
期，周永恆被網民發現在天水圍一
帶送外賣。

海關檢2500萬元漁船走私貨 4疑犯今提堂 亂過馬路罰款2000 警隨時隨地執法

藝人周永恆涉非法踩「風火輪」被捕
墜鐵支插死女途人案 承建商等共罰13.7萬元

與15歲女生殘廁性交 已婚宗教科男師囚22月

●海關人員檢獲的乾魚翅、乾海馬。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網民指前歌手周永恆於天水圍行人路踩「風火
輪」被拘捕。周極力反抗並叫救命。網上視頻截圖

●警方昨日起於全港各區嚴厲執法，
有便衣警員盤查懷疑亂過馬路的男
子。 Fb圖片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左）與到訪的泰國旅遊警察局長（右）會面作情報交流，期
望盡快救出仍然被困的港人。 鄧炳強Fb圖片


